
（上接B131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和《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和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作废处理限制性股票的具体

情况如下：

1、鉴于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激励对

象中3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合

计80,000股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并按作废处理。

2、根据公司经审计的 2024年度财务报告，公司 2024年公司实现毛利润 27,
631.52万元，按照《激励计划》和《考核管理办法》中设定的第一个归属期公司层

面业绩考核目标，对应的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公司层面归属比例为

92.11%。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公司层面考核未达标的当期限制性股票合计 9,
362股不得归属并按作废处理。

3、根据公司2024年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

除3名激励对象离职外，23名激励对象个人业绩考核“优秀”，本期个人层面归属

比例为 100%；2名激励对象个人业绩考核“良好”，本期个人层面归属比例为

85%；1名激励对象个人业绩考核“合格”，本期个人层面归属比例70%；1名激励

对象个人业绩考核“不合格”，本期个人层面归属比例0%。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

个人层面考核未达标的当期限制性股票合计8,428股不得归属并按作废处理。

综上，本次共计作废处理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97,790股。

三、本次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核心团队的稳定性，不会影响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继续

实施。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业务指南第

4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所作的决定在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

内，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公司此次作废处理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本次

调整、归属及作废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符合《管理办法》《上

市规则》《股权激励信息披露自律监管指南》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本

次调整的原因、结果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股权激励信息披露自律监管指

南》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属

期符合归属条件, 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股权激励信息披露自律监管指

南》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本次作废的原因、数量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

则》《股权激励信息披露自律监管指南》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本次授予事

项尚须按照《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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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23日召

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同意公司

根据《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本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对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进行

调整，由13.50元/股调整为12.50元/股。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4年 9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

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4年 10月 1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4），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李寿喜先生作

为征集人就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4年 9月 30日至 2024年 10月 10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

任何人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24年 10月 11日，公司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

见》（公告编号：2024-026）。

4、2024年10月16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2024年10月17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

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4-028）。

5、2024年 10月 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

案》《关于向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5年9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预留部分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

表了核查意见。

7、2025年 10月 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与第三届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

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首次授予部分第一

个归属期归属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对本激励计划授予价格进行调整的情况

（一）调整事由

根据本激励计划的规定，若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

性股票归属登记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

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扣除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249,784股后的股本111,874,753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1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11,874,753.00元（含税），本年度不进

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本次权益分派已于 2025年 7月 15日实施完

毕。

（二）调整方法

根据本激励计划的规定，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如下：

P＝（P0-V）÷（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率；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按照上述公式，本激励计划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13.50-1）÷（1+
0）=12.50元/股，即由13.50元/股调整为12.50元/股。

根据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无需提交股东会审

议。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次实施的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

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一致。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调整系因实施2024年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所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对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授予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本激励计

划中关于授予价格调整方法的规定，本次对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对本激励

计划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本次

调整、归属及作废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符合《管理办法》《上

市规则》《股权激励信息披露自律监管指南》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本

次调整的原因、结果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股权激励信息披露自律监管指

南》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属

期符合归属条件, 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股权激励信息披露自律监管指

南》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本次作废的原因、数量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

则》《股权激励信息披露自律监管指南》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本次授予事

项尚须按照《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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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泰化学”）八届三十一次董事会会议
于2025年10月17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5年10月23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就提交的各项议案形成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详细内容见 2025年 10月 24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会议以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联董事黄小虎、张国魁回避表决）；

鉴于公司 2023年、2024年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标，部分激励对象情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
激励对象条件，公司亦于2024年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及《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
等相关规定，公司决定终止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与之配套的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业绩考核办法（二次修订稿）》
等相关文件一并终止。

详细内容见 2025年 10月 24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限制
性股票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三、会议以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新疆中泰金晖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黄小虎、赵永禄回避表决）；
详细内容见 2025年 10月 24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向新疆中泰金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四、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拟终止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公司注册资本将发生变化，拟对《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相应条款
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 2025年 10月 24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五、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会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 2025年 10月 24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通知的公告》。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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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6月24日召开七届三十九次董

事会、七届三十六次监事会，2022年7月11日召开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以下简称“《激
励计划》”）及其摘要的议案，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2022年7
月26日向906名激励对象授予完成2,508万股限制性股票。

现因激励对象情况发生变动、公司2023、2024年业绩未完成及2024年受到行政处罚，根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自治区
国资委监管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及《激励计划》等有关规定，须终止实
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1年11月12日，公司七届二十九次董事会、七届二十七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新疆

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新疆中泰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业绩考核办法》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2、2021年 12月 15日，公司七届三十一次董事会、七届二十八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业绩考核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3、2022年3月7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发的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批复》（新国资考核〔2022〕53号），原则同意中泰化学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2年3月8日，公司披露了《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新疆
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4、2022年6月24日，公司七届三十九次董事会、七届三十六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
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二次修订稿）》的议
案、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业绩考核办法（二次修订
稿）》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
见，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专项法律顾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5、2022年6月24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独立董事关于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
公告》，独立董事吴杰江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股权激励
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6、2022年 6月 25日至 2022 年 7月 4日，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限
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2022 年7月6日，公司
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7、2022年 7月 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七届三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的更正公告》《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更正公告》，同时更正了独立财
务顾问报告和法律意见书。

8、2022 年7月11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疆中泰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新
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业绩考核办法（二次修订稿）》的议
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

《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
告》。

9、2022 年7月11日，公司七届四十次董事会、七届三十七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
查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专项法律顾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0、2022年 7月 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完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85），限制性股票于2022年7月26日上市。

11、2023年3月30日，公司八届四次董事会、八届四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独
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专项法律顾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2023年6月5日，1,
080万股限制性股票注销完成。

二、终止实施本次激励计划的原因
（一）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
目前经济形势和内外部环境较中泰化学股权激励方案公布时已发生了较大变化，且公司

2023年、2024年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标。根据《激励计划》“第九章 激励对象的权益获授及解除
限售条件”之“二、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的规定，公司需对第二、三个解除限售期对应
的限制性股票实施回购注销。

（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公司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调动、退休等原因已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根据

《激励计划》“第十四章 公司及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四、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
化”的规定，公司需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的限制性股票。

（三）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2024年 5月，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中国证监会新疆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4〕3号）。根据《激励计划》“第十四章 公司及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一、公司发
生异动的处理”，公司发生重大违规行为，受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本
计划终止实施，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与股票市价的较低
值回购。市价为董事会审议回购事项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综上，公司拟终止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同时，本次激励计划配套的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业绩考核办法（二
次修订稿）》等相关文件一并终止。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回购注销数量和价格
鉴于公司拟终止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公司将回购注销剩余全部限制性股票，包括873名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428万股限制性股票。具体回购价格如下：
1、根据《激励计划》第十四章第四条规定，对于2023年调动人员（含工作调动、退休）共计

20人，其2023年应回购部分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与股票市价的孰低值回购；其2024年应回购
部分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再减去2023年每股派息之和回购。

2、其余人员回购价格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与股票市价的孰低值回购，股票市价为董事会
审议回购事项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4.65元/股。

项目

2023年内免职调动退休去世等

其余人员

合计

人数

20

853

873

2023 年对应股数回购价格（元/
股）

4.65

4.65

2024年对应股数回购价格（元/股）

（5.34+银行利息）-2023年每股派息

4.65

（二）回购注销的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用于支付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回购价款总计 6,656.55万元人民

币。
四、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14,409,000

2,575,610,517

2,590,019,517

比例

0.56%

99.44%

100.00%

本次变动数（股）

-14,280,000

-14,280,00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129,000

2,575,610,517

2,575,739,517

比例

0.005%

99.995%

100.000%

注：本次变动前的股份数量截至2025年9月30日。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仅为预计，
实际情况应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
表为准。

五、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终止本激励计划进行会计处理。本激励计划

的终止实施和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股东权益产生重大影响，最
终股份支付费用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公司终止实施
本激励计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日常
经营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六、后续安排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自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告终止实施本次激

励计划之日起3个月内，公司不再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本激励计划终止实施后，公司将通过优化长期激励体系、完善绩效考核等方式，积极调动

公司员工积极性，促进核心骨干员工与公司、股东实现价值共创共享，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
展。

七、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终止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行为符

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本次终止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事
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股东权益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本次终止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限制性股
票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审议。

八、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1. 公司本次终止及回购注销事项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履行了现阶段应当

履行的程序，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的相关规定；
2.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包括回购股份的原因、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占比、回购股份的价

格及定价依据、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回购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及对公
司业绩的影响）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的相关规定；

3. 本次终止及回购注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审议通过后，公司需根据《公司
法》、《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实施本次终止及回购，并继续履
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办理减少注册资本和股份注销登记等手续。

九、备查文件
1、公司八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2025年第二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决议；
3、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实施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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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向新疆中泰金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概述
（一）财务资助金额、期限及用途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有新疆中泰金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泰金晖”）36.0645%股份，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泰金晖全资子公司新疆中泰金晖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晖科技”）2022年投资建设年产30万吨BDO（1,4-丁二醇）项目，为
确保中泰金晖正常经营周转及金晖科技项目顺利建设，公司拟根据中泰金晖经营需求及金晖
科技项目进度与资金需求分批向中泰金晖提供总额不超过8亿元的财务资助，具体金额、期限
及利率最终以签订合同为准。

（二）董事审议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10月23日八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在审议该议案时，关

联董事黄小虎、赵永禄对该议案作了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全部同意。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专门
会议，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其他说明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中泰金晖0.44%股份，上述财务资

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提供财务资助
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新疆中泰金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8年7月17日
注册资本：78,203.8218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勇江
注册地址：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重化工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楼
主营业务：焦炭、LNG、水泥等产品的生产、销售。
2、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1,073,309.67

558,903.88

514,405.79

196,508.79

-42,068.68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1,110,221.11

608,496.73

501,724.38

137,552.89

-12,627.41

3、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股东名称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孝义市骏发实业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山西金晖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长城国兴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李文拓

李雅娟

高林霞

李生贵

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文峰焦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迪吉意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

柴洪亮

山西潞宝集团焦化有限公司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吕梁中阳西合煤业有限公司

吉林昊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拜城县金晖金泉供水有限公司

金晖兆隆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富沛（上海）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凯士比泵有限公司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变压器厂

山东山矿机械有限公司

杭州和利时自动化有限公司

武汉凯迪电力环保有限公司

王栋

山西吕梁离石金晖荣泰煤业有限公司

所持股份（股）

282,038,218

85,713,740

23,552,380

30,366,489

24,377,287

12,250,692

42,462,189

10,426,050

24,485,119

24,377,287

24,377,287

24,377,287

10,389,538

9,888,179

5,049,677

4,543,076

4,887,635

4,622,109

4,529,124

3,461,387

2,954,592

2,529,151

2,108,901

2,004,150

1,413,423

969,217

608,404

993,070

555,127

528,779

505,467

491,966

490,557

373,256

股份占比（%）

36.0645

10.9603

3.0117

3.8830

3.1171

1.5665

5.4297

1.3332

3.1309

3.1171

3.1171

3.1171

1.3285

1.2644

0.6457

0.5809

0.6250

0.5910

0.5791

0.4426

0.3778

0.3234

0.2697

0.2563

0.1807

0.1239

0.0778

0.1270

0.0710

0.0676

0.0646

0.0629

0.0627

0.0477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深圳市电利通科技有限公司

阿克苏地区圣业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凯信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新疆腾宇嘉达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市苏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西安电力机械有限公司

无锡甘露焦化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电力设备总厂有限公司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西门子能源自动化（南京）有限公司

西北电力建设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曹妃甸华锐重工机电设备服务有限公司

安徽江虹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耐火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康晨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玛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金星清洁能源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扬一水处理工程有限公司

薛松培

赛摩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喀什中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第一分公司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橡六输送带有限公司

胡海霞

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沁阳市科力宏业化工有限公司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

北京中电加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电凯瑞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新疆拜城天辰矿业有限公司

无锡市华通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大连华锐重工焦炉车辆设备有限公司

董贵尧

人民电器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湖南三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克莱德贝尔格曼能源环保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泽干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唐仕怀

南京源自电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忻州市新元煤焦设备有限公司

张海波

宋艺

哈尔滨九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华宇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运城市安宏节能防爆风机有限公司

李晓强

山东金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新疆长胜中亚运通运输有限公司

广东环球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优势控制技术成套有限公司

北京汉氢科技有限公司

李文娟

罗小林

何淑慧

杨自青

胡建进

河北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第一火电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吕梁离石贾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镇江市长安电器设备厂有限公司

新疆汇宇轩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合计

363,211

346,178

303,446

751,477

288,989

273,926

270,863

265,985

257,880

250,247

238,668

208,684

197,045

196,629

195,351

181,847

163,904

152,600

151,526

150,246

119,498

117,617

111,888

111,426

101,411

97,041

92,592

83,898

77,041

71,177

68,463

58,948

54,101

42,737

38,140

35,157

32,848

32,350

31,782

31,429

30,024

24,011

19,173

9,444

9,444

17,948

15,096

14,378

14,378

10,540

9,253

7,034

5,607

4,457

1,998

48,282

56,472

25,942

1,490,000

11,246,625

11,579,075

17,971,972

288,021

59,819,989

782,038,218

0.0464

0.0443

0.0388

0.0961

0.0370

0.0350

0.0346

0.0340

0.0330

0.0320

0.0305

0.0267

0.0252

0.0251

0.0250

0.0233

0.0210

0.0195

0.0194

0.0192

0.0153

0.0150

0.0143

0.0142

0.0130

0.0124

0.0118

0.0107

0.0099

0.0091

0.0088

0.0075

0.0069

0.0055

0.0049

0.0045

0.0042

0.0041

0.0041

0.0040

0.0038

0.0031

0.0025

0.0012

0.0012

0.0023

0.0019

0.0018

0.0018

0.0013

0.0012

0.0009

0.0007

0.0006

0.0003

0.0062

0.0072

0.0033

0.1905

1.4381

1.4806

2.2981

0.0368

7.6492

100.0000

2021年8月，公司与中泰金晖股东山西金晖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签署《一致行
动人协议》，与公司保持一致行动，公司合并中泰金晖报表。

4、其他说明：截至目前，中泰金晖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2年7月6日
注册资本：426,602.957384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平洋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
主营业务：对化工产业、纺织产业、现代物流业投资等。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2,216,024.19

1,915,843.09

300,181.10

43,434.43

-48,047.18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未经审计）

2,851,335.33

2,170,212.63

681,122.69

136,867.38

-29,045.99

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此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以上关联交易尚未签订具体合同。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着互利、公平、诚信、互助的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中泰金晖提供财务

资助，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1、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累计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81,885.09万元（未经审计）。
2、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127,387.38万元（未经审计）。
3、截至2025年9月30日，关联方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264,263.57万元（未经审

计）。
4、截至2025年9月30日，关联方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25,750万元（未经审

计）。
七、财务资助风险防控措施
公司向中泰金晖提供财务资助是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基于中泰金

晖生产经营及金晖科技项目建设需要，公司能够对中泰金晖实施有效的业务、资金管理和风
险控制，确保资金安全。中泰金晖其他股东因其经营实际情况未按持股比例提供财务资助，
中泰金晖将其持有的新疆中泰金晖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新疆帆达矿业有限公司100%股
权、新疆拜城润华煤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质押给公司。后续中泰金晖将强化精细化管理，持
续推进降本增效，全面提升经营质效与抗风险能力。

八、董事会意见
公司依据中泰金晖经营需求及金晖科技项目进度与资金需求向其提供财务资助，是为保

证中泰金晖生产经营需要及金晖科技项目建设需要。公司有能力控制中泰金晖生产经营管
理风险，因此，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公司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并一致审议通过了此项议案，独立董事认为：
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向控股子公司中泰金晖提供财务资助是根据中泰

金晖经营需求及其全资子公司金晖科技BDO项目进度与资金需求，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对中泰金晖的生产经营及金晖科技的BDO项目建设均起到促进作用。我们同意将此
事项提交公司八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审议，同时，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十、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96.29亿元（数据未经审计，为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含控股子公司之间的财务资助）。
十一、备查文件
1、公司八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新疆中泰金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12月、2025年

9月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25-056
债券代码：148437 债券简称：23新化K1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泰化学”）于2025年10月23日召开八
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
内容如下：

一、《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于2022年7月授予完成，现因公司2023年、2024年业绩

考核目标未达标，部分激励对象情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及公司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等有关规定，公司拟终止实施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4,280,0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由 2,590,019,517股减少至 2,575,739,517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590,019,517
元减少至2,575,739,517元。

二、《公司章程》修订前后对比表
原规定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590,019,517元。

第二十一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为2,590,019,517股，均为普通股。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575,739,517元。

第二十一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为2,575,739,517股，均为普通股。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25-057
债券代码：148437 债券简称：23新化K1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八届三十一次董事会提请股东会审

议的有关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并通过。鉴于此，现提请召开股东会，就本次股东会之有关
事项说明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名称：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11月10日上午12: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1月1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1月 10日上午 9:15至 2025年 11月 10日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现场会议地点：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电话0991-8751690
（六）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
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七）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5日（星期三）
（八）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

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九）出席对象：
1、截止2025年11月5日（星期三）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及参加表决；不能
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附
后），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

关于终止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修订《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上述提案均为特别表决事项，即须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2/3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的结果将于股东会决议公告时同时公开
披露。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八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时间：2025年11月7日上午10:00至下午19:00之间。
（二）登记方法：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

股凭证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但是出席现场会议时应当持上述证件的原
件，以备查验。

（三）登记地点：公司证券投资部
邮寄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投资部，邮编：830054，传真号码：0991-8751690（信函上请注明“股东会”字样）。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公司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

网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一）本次会议召开时间预计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二）会议咨询：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人：薛芬
联系电话：0991－8751690
传真：0991－8751690
六、备查文件
公司八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投票代码：362092
2、投票简称：中泰投票
3、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本次股东会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提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股

东对总提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提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
总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提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0日上午9:15-9:25，9:30-11:30，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11月 10日 9:15至 2025年 11月 10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
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代理人应对本次股东会以下议案进行审议：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

关于终止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关于修订《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户：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单位）签字（盖章）：
受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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